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1)101/04-05號文件  
 
 
檔  號：  CB1/HS/1/04 
 
 

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議員過往在審議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章 )(下稱 “《制裁條例》 ”)訂立的規例時所提出的關注事項。  
 
 
背景  
 
2.  上一屆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曾先後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根

據《制裁條例》第 3條訂立的下列各項規例：  

 

(a) 《 2002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  

(b) 《 2002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暫停實施 )規例》；及  

(c) 《 2003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  

 

最近，當局於 2004年 7月 9日在憲報刊登根據《制裁條例》第 3條訂立的
《 2004年聯合國制裁 (伊拉克 )(修訂 )規例》。  

 
3.  在根據合法、公平合理及明確清晰等重要驗證標準研究有關

的附屬法例時，上文第 2段所述的小組委員會委員發現《制裁條例》所
訂，關於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制裁措施的現行安排出現若干法律及憲制

問題。《 2003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小組委員會於 2004年 6月
25日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時建議，由於現時的安排影響深遠，因此
應邀請在 2004年 10月展開工作的下一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考慮成立小
組委員會，以跟進有關事宜。內務委員會於 2004年 10月 8日會議上考慮
《 2004年聯合國制裁 (伊拉克 )(修訂 )規例》時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研
究在香港實施透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下稱 “安理會 ”)所作決議施加的
制裁措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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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章 ) 
 
4.  在 1997年 7月 1日前，安理會就制裁事宜所作的決議，是藉
英國政府制定並延展至適用於香港的樞密院頒令而在香港實施。所有

適用於香港的此類樞密院頒令在 1997年 6月 30日午夜已告失效。《制裁
條例》由臨時立法會於 1997年 7月 16日通過，並於 1997年 7月 18日生效。
該條例作出多項規定，包括訂明行政長官須訂立規例，以執行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交部就實施安理會決定的制裁措施而作出的指示。由於《制

裁條例》亦明文規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及 35條不適用
於此等規例，因此，該等規例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立法會亦無權批

准或修訂該等規例。  
 
 
議員曾考慮的關注事項  

 

行政機關的立法權力  

 
5.  根據《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是附屬法例。然而，立法會無

權對該等附屬法例作出批准或修訂，即使其意旨在達到嚴重的刑罰效

果，且賦予極大的調查及執法權力。委員得悉澳洲、加拿大、新西蘭、

新加坡及英國為實施安理會決議而訂立的類似法例，均須經立法機關

審議。委員關注到把立法權力置於行政機關手中所帶來的憲制問題，

以及根據《制裁條例》訂立規例的權力與《基本法》所訂有關立法與

行政分權而立的原則是否一致。  
 
6.  為了確保妥善行使根據《制裁條例》訂立規例的權力，《 2002
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及《 2002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暫
停實施 )規例》小組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修改《制裁條例》，訂
明根據該條例第 3條訂立的規例須經由立法會審議。政府當局的立場是
現行條文讓政府可迅速而有效地制定規例，以便實施安理會的決議。

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並無迫切需要按上述建議對《制裁條例》作出

修訂。  

 

7.  《 2003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小組委員會曾就現時在
香港實施和制裁事宜有關的安理會決議的安排所引起的法律及憲制問

題，以及應否和如何修訂《制裁條例》，徵詢香港大學法律系Yash GHAI
教授的意見。Yash GHAI教授提出的其中一項意見是，任何令立法會不
必行使本身的立法權力的程序，一如《制裁條例》的情況，均屬違憲。

該條文亦違反了有關分權而立的憲制原則。  
 
8.  由於當時 2003至 04年度會期臨近結束，所餘時間有限，小組
委員會未能深入研究Yash GHAI教授所提出的事宜。小組委員會要求
Yash GHAI教授稍後就有關事宜提供其詳盡的意見及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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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條例》的涵蓋範圍  
 
9.  在研究《 2002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時，委員認
為該規例超越權限，因為《制裁條例》把 “制裁 ”一詞界定為 “由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決定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而實施的……強制性措
施 ”，而上述規例則針對 “個人 ”而非地方實施制裁。因應此情況，委員
建議政府當局考慮修訂《制裁條例》，把該條例的涵蓋範圍擴大，以

包括所有類別的聯合國制裁，不論有關制裁是針對個人抑或地方而實

施。政府當局察悉該項建議，並表明日後若有此需要時會考慮是否須

作出修訂。  
 
從外交部接獲的指示  
 
10.  由於行政長官訂立規例的權力依據是中國外交部發出的指

示，研究上述各規例的小組委員會曾促請政府當局提供外交部的指

示，以便委員評估該等規例有否全面落實有關的指示。  
 
11.  政府當局表示，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間的

通信，包括外交部所發出有關實施安理會決議的指示，只限供內部參

閱。關於委員所提出有何憲法依據不讓立法會參閱外交部所作指示的

問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基於公眾利益獲得豁免的原則，有關的

外交部指示會受到保障而無須披露。當局始終認為，披露有關指示會

損害公眾利益。  
 
12.  Yash GHAI教授向《 2003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小組
委員會提供意見時表示，政府當局拒絕披露中央人民政府作出的指

示，在法律上既不合理，亦無充分理據支持。他認為為了確保當局是

為了達到預定目的而合法援用《制裁條例》，立法會及市民大眾有需

要知道有關的安理會決議的涵蓋範圍，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如何對之作

出詮釋。  
 
13.  鑒於政府當局採取拒絕披露有關指示的立場，小組委員會要

求當局向立法會提交由政務司司長發出的正式文件，用以確認外交部

為實施安理會決議而作出的指示，並以此作為日後根據《制裁條例》

訂立任何規例時的慣常做法。政府當局答允採取此做法。  
 
接獲外交部的指示與訂立規例之間所相隔的時間  
 
14.  委員從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得悉，在接獲外交部的有關指示

及根據《制裁條例》訂立規例之間，通常會相隔一段頗長的時間。舉

例而言，當局於 2003年 5月接獲外交部有關實施安理會第 1483號決議的
指示，但為了實施上述決議而訂立的《 2004年聯合國制裁 (伊拉克 )(修
訂 )規例》卻於 2004年 7月 9日才在憲報刊登。  

 
15.  分別為研究過往訂立的多項規例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關注

到，在訂立所需規例之前，香港如何實施某些安理會決議。據政府當

局表示，在上述有關期間，部分制裁措施可透過現行法例予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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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進出口條例》 (第 60章 )及《入境條例》 (第 115章 )。  
 
執法權力  
 
16.  各有關的小組委員會在審議上文第 2段所列規例時，曾就執法
人員獲賦予廣泛執法權力一事提出關注，並要求政府當局作出解釋。

以《 2002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為例，政府當局確認，根
據所取得的法律意見，該規例所訂的搜查和調查權力符合《基本法》

內有關人權的條文。  

 

 

目前情況  

 

17.  香港大學Yash GHAI教授回應秘書處時表示會盡量在 2004年
10月底前，就有關事宜提供更詳盡的書面意見。與此同時，政府當局
亦答允在研究Yash GHAI教授提出的詳盡意見後作出書面回應。秘書處
會與雙方作出跟進。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0月 28日  
 


